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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增资上海赛安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增资内容：公司的子公司南京银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技术”）分

两期向上海赛安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安生物”）实施增资，出资金

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两次增资后共计持有赛安生物11.11%的股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2015年11月12日上海赛安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决议同意上

海匀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匀金投资”）向其增资1000万（占

增资后股权比例为5.88%），同意南京银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分两次合计向其进行增

资2000万，第一次增资款1000万支付后，银河技术持有赛安生物（增资后）股权比

例5.88%，第二次增资款1000万支付后，其持有赛安生物（增资后）股权比例将增加

至11.11%。以此为依据，银河技术、匀金投资于2015年11月17日与赛安生物现有八

名股东方【包括上海邦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磐霖丹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冠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王明、金鑫、郭云龙、

楼俏敏、赵新泰】签署了《增资协议》。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也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须经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增资协议》交易方： 



交易对方1：上海赛安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宝山区上大路668号209D室 

法定代表人：王明 

注册资本：1150万元 

营业执照号码：1300000020150402121 

经营范围：在生物科技、医药科技领域内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

术咨询；一类医疗器械、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销售；商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0年2月4日 

股东：王明、上海邦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磐霖丹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金鑫、上海冠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郭云龙、楼俏敏、赵

新泰 

实际控制人：王明 

 

交易对方2：上海邦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潘园公路1800号2号楼5364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法定代表人：周祎（执行合伙人） 

营业执照号码：310230000681351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账），资

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4年6月15日 

股东：方先丽、徐玉光、乐辉、纪祝芳、周祎 

 

交易对方3：磐霖丹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丹阳市丹凤南路17号 

法定代表人：上海磐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李宇辉）（执行合伙人） 

营业执照号码：91321100051843569R 

经营范围：从事非证券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服务。 

成立日期：2012年08月15日 

股东：上海磐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李宇辉,袁卫亮,陈辉,仇关根,阮关泉,何丽丽,

邹瑶,李立功,张汉威,黄玉华,詹立卿,谢倩,周虹霞,廖中秀,张建文,西藏鸿旭宸创

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谭君,谭惠东 



 

交易对方4：上海冠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潘园公路1800号2号楼5009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王明 

营业执照号码：310230000673724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账），资

产管理。 

成立日期：2014年5月23日 

股东：王明、林椿、周祎 

 

交易对方5：王明 

身份证号码：（110111197511XXXXXX） 

住所：北京市房山区新镇泳池路 

 

交易对方6：金鑫 

身份证号码：(510103196408XXXXXX)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锦绣路 

 

交易对方7：郭云龙 

身份证号码：(320404197610XXXXXX)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古美五村 

 

交易对方8：楼俏敏 

身份证号码：(330121196910XXXXXX) 

住所：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二棉路 

 

交易对方9：赵新泰 

身份证号码：(222421196312XXXXXX)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斜土路 

    上述赛安生物及其股东方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关联关系，以及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

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标的公司简介 

收购标的公司名称：上海赛安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宝山区上大路668号209D室 

法定代表人：王明 

注册资本：1150万人民币 

营业执照号码：1300000020150402121 

经营范围：在生物科技、医药科技领域内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

术咨询；一类医疗器械、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销售；商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0年2月4日 

股东：王明、上海邦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磐霖丹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金鑫、上海冠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郭云龙、楼俏敏、赵

新泰 

实际控制人：王明 

 

2.股权结构及主要财务指标 

（1）赛安生物成立于2010年2月4日，本次股权收购前，赛安生物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1 王明 495.05 43.05% 货币 

2 上海邦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8.728 17.28% 货币 

3 磐霖丹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0 13.04% 货币 

4 金鑫 100.00 8.70% 货币 

5 上海冠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8.33 8.55% 货币 

6 郭云龙 52.892 4.60% 货币 

7 楼俏敏 35.00 3.04% 货币 

8 赵新泰 20.00 1.74% 货币 

合计 1,150.00 100%  

 

（2）匀金投资及银河技术增资全部完成后，赛安生物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1 王明 495.05 35.8732% 货币 

2 上海邦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8.728 14.4006% 货币 

3 南京银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53.3333 11.1111% 货币 

4 磐霖丹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0 10.8696% 货币 



5 金鑫 100.00 7.2464% 货币 

6 上海冠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8.33 7.1254% 货币 

7 上海匀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6.6667 5.5556% 货币 

8 郭云龙 52.892 3.8328% 货币 

9 楼俏敏 35.00 2.5362% 货币 

10 赵新泰 20.00 1.4493% 货币 

合计 1，380.00 100%  

 

（3）赛安生物2014年度和2015年1—9月份主要财务数据 

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赛安生物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

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CHW证审字[2015]0290号《审计报告》。赛安生物最近

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8,583,689.09 35,490,219.05 

负债总额 15,826,187.31 17,515,468.31 

应收款项总额 11,487,483.81 23,346,070.46 

净资产 2,757,501.78 17,423,357.64 

 2014年度 2015年1-9月 

营业收入 22,448,459.28 21,588,626.79 

营业利润 -4,218,890.26 -1,549,889.82 

净利润 -5,476,500.23 -272,751.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19,377.66 -11,554,814.18 

 

3、历史沿革及业务介绍： 

上海赛安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设立于 2010年 2月，由王明、黄稳刚股东共同

出资组建，注册资本为 10万元人民币，出资方式全部为货币出资。 

历次增资后，截止 2015年 3月份，赛安生物注册资本已变更为 1150万元人民

币，并由上海永华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据上永验字（2015第 007 号）验资报告验证，

于 2015年 4月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宝山分局进行变更登记。截止报告日公司实

收资本为 1150万元。 

上海赛安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生物医学领域科学研究、产品开



发、临床服务的高科技企业，重点为肿瘤患者提供基于个体化治疗分子诊断的服

务和产品，公司现有上海赛安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和上海伯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两家全资子公司，并在上海交通大学设立分子诊断研发中心。 

赛安生物和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复旦大学生物医学院、复旦大

学病理诊断中心等中国最具实力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

联合美国贝勒医学院、纽约州医学中心、MD安德森、瑞典卡洛琳斯卡医学院等世

界顶尖生物医学院实验室，不断推进分子诊断技术的进步，为个体化治疗的技术

研究和临床转化提供科学保障。赛安生物自2010年成立以来积极参加国家973、

863、重大专项的等多个科研项目的研发工作，同时承担部分项目成果转化工作。

2013年，赛安生物作为成员单位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赛安生物主要的业务板块包括分子诊断、诊断试剂盒产品开发、肿瘤生物芯

片开发、肿瘤组织标本库建设和开发、大数据建设、生物医药科技合作研发以及

医药和医疗器材的销售，自成立伊始已经与全国60多家医院建立多种方式合作关

系。赛安生物拥有包括专业PCR实验室、GMP车间、临床检验所等场所，技术服务

网络遍及全国各大中城市。 

4、交易标的其他情况： 

交易标的资产完备，具有持续经营的能力。截止到本公告日，本次标的股权和

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担保等，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潜在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

罚事项，也不存在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或其他可能引起产权纠纷的情形；公

司也不存在担保情况、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等方面情况。 

 

四、投资资金来源和定价依据 

本次增资款的资金来源为公司拟进行的非公开发行所募集资金。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计划先用自筹资金来实施本次交易。在募集资金到位

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以募集资金置换前期自筹资金。 

在参考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对赛安生物 2014 年度、2015 年 1-9 月财务

数据出具的审计报告（CHW证审字[2015]0290号）及中介机构对赛安生物尽职调查

报告的相关内容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赛安生物现有的市场资源、先进的技术服务优

势以及未来的发展潜力，经双方协商，拟对赛安生物增资 2000万元取得其 153.3333

万元的新增注册资本。 

 

五、《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1.增资实施方案 



 赛安生物本轮增资分成两部来操作，第一步新股东方（匀金投资、银河技术）分

别向赛安生物增资 1000万元，分别持有增资后总股本的 5.88%股权；第二步由银河

技术单独向赛安生物继续增资 1000 万元，完成后银河技术持有赛安生物股权比例增

加至 11.11%。 

  2、增资款项支付 

增资认缴方匀金投资、银河技术应在 2015年 11月 18日前以现金形式将 1000万

足额将投资款项缴付至赛安生物指定账户；银河技术继续增资 1000 万元也应在约定

时间内以现金形式足额将投资款项缴付至赛安生物指定账户； 

3、验资与股东权利约定 

 增资款项到位后，赛安生物应在此后的 10日内聘请合格的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对投

资款项进行验资。 

投资款项支付完毕后，新股东方即依照法律、本协议和公司新章程的规定享有所

有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股东义务，公司的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等

净资产由新股东方和原股东按协议确定的持股比例享有。 

  4.变更登记手续 

赛安生物按约在公司股东名册中将新股东方登记为公司股东，并在新增股东方

付款后 30日负责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5.竞业限制规定 

  5.1未经新股东方书面同意，原股东（投资机构除外）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不得单独设立或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以股东、合伙人、董事、监事、经理、职

员、代理人、顾问等身份)参与设立新的生产同类产品或与赛安生物业务相竞争的其

他经营实体。 

  5.2若未来原股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经营实体从事对赛安生物的生产经营构成

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该股东承诺将在发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

将该等业务全部重组进入赛安生物，或根据实际情形采用其他处置方式，但该等处

置也必须以赛安生物的利益为先。 

6.其他约定 

6.1 本次增资前，原股东在公司章程项下到期的出资义务均已基本履行完毕且

不存在抽逃出资等行为，出资义务尚未履行到位的股东承诺在 2015 年 12月 31日前

出资到位。 

6.2 赛安生物拥有现有商标、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等的所有权，且享有独占排

他使用权；赛安生物未向任何经济实体或个人转让或许可使用任何其所拥有的著作

权、商标权、专利权等任何知识产权；赛安生物不存在侵害第三方的任何知识产权

之情形。 

    7.附则 



7.1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并经银河技术之有权机关-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后生效。 

7.2 

本协议各方当事人因本协议发生的任何争议，均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

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有权将该争议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赛安生物是一家以“肿瘤分子诊断系统方案--提供商”为战略品牌定位，重点

为肿瘤患者提供基于分子诊断的“个体化治疗”服务，帮助医院客户建立完善的肿

瘤分子医学（诊断）中心的企业，其掌握分子诊断技术和医院网络将和公司生物技

术资源形成优势互补。通过增资赛安生物将有助于与其形成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

借助其资源加快公司精准医疗与生物治疗产业平台在全国市场布局，并为中心提供

稳定高质量的基因检测服务，构建精准医疗的完整服务链，实现双方业务发展互惠

共赢。因此，本次投资有利于推进公司转型战略，为公司精准医疗产业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六、风险提示 

本次股权收购事宜是公司经过慎重评估、论证、分析做出的决定，不会对公司

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但由于国

家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以下风险。 

1、投资收益不确定的风险 

标的公司的盈利水平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赛安生物未来业绩目标能否实现取决

于国家政策调整、市场状况变化、经营团队的努力程度等多种因素，存在不确定性，

可能导致与公司预期的经营情况存在差异。 

2、项目整合的风险 

本次交易后的并购整合能否顺利实施以及整合效果能否达到并购预期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甚至可能会对标的公司原有业务的正常运营产生短期震荡。 

3、政策风险 

生物医药特别是高新技术类的生物医药产业受国家政策的引导性较强，相关政

策的变动，将可能对公司生物医药类公司的业绩产生一定的波动。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第十九次董事会决议； 

2、《增资协议》； 



3、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CHW证审字[2015]0290号）。 

特此公告！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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